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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8民初216号
杭州亚纹画贸易有限公司、章剑:本院对原告杭州众德

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亚纹画贸易有限公司、章
剑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216号]。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700号

陈冬冬:本院受理原告王冠诉被告陈冬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30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783号

俞群艳：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小慧与被告俞群艳、潘
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或者公告期届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28日上午9时在本
院浦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913号

上海歆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杨伟：原告杭州耀盈科
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歆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杨伟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
59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509号

叶小林：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小啰啰供应链有限公司
与被告叶小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50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1367号

建德程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建德市
和诚石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材料。原告的诉求：一、判
令被告浙江臻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238183.02元，并支付利息损失5790.78元(以238183.02
元为基数，按4.35%银行贷款年利率计算自2021年5月18
日起至2021年12月8日，共计204天，实际计算至款项付
清之日止)二、判令被告建德程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
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建德程建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4日下午14时
30分在建德市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515号

卫晓燕（公民身份号码：1422021981****0029）：
原告王祖安与被告卫晓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351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卫晓燕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祖安经济损失28167.28元。
案件受理费510元，由原告负担25元，被告卫晓燕负担
48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卫晓燕负担。应负担的诉
讼费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至本院。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443号

梁久兴（公民身份号码：230502198002080913)、谢震
（公民身份号码：230902199205240020)：本院受理原
告宁波越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梁久兴、谢震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材
料、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小额转普通裁定书。原
告诉请：1、判令被告梁久兴支付原告代偿款21979.64元，并
支付自代偿日即2021年10月9日起以本金21979.64元为
基数按照日万分之四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的资
金占用费。2、判令被告谢震对被告梁久兴的上述还款义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负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12日上午09：00在宁波市海曙
区民丰街75号西郊人民法庭小法庭公开开庭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179号

魏印生：本院受理原告李平刚与被告魏印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
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独任审理告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
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
本院定于2022年7月13日9时在甬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35号

李文华：本院受理原告王安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05民初235号民事判决书和结算通知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540号

黄辰潜（公民身份号码：3708831990****0714）：
本院受理原告季云刚与被告黄辰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29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813号

周绍邦（公民身份证号码：5202211986****
1331）：本院受理原告万昌贵与被告周绍邦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
民初8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绍邦应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万昌贵款项5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周绍邦负
担（公告费原告已缴纳，由被告在履行义务时一并支付）。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61号

杨明安：本院受理原告李翠侠与被告杨明安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361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明安赔偿原告李翠侠各
项损失16722.7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5元，由原告负担33元（已预付）；
由被告杨明安负担24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负担，合
计89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即视为
送达，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132号

叶康炉：本院受理原告汤林钢与被告叶康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
票等材料。原告汤林钢的诉请要求：1、归还欠款4890元
(货款)；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3、承担还款之日起至付
清期间的利息，按照月利息0.8%按实计算。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
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王磊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7月13日9
时00分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439号

朱富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雨华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
朱富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439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一、被告朱富祥支付原告宁波雨华建材有限公司
货款7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2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以7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5%计算的逾期付款利
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朱富祥
赔偿原告宁波雨华建材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5500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被告朱富祥支付原告
宁波雨华建材有限公司保全申请费775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1688元，由被告朱富
祥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602号

南通泽湛建材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雨华
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南通泽湛建材木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360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
告南通泽湛建材木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雨华建材有限
公司货款128160元，以及自2021年7月10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以128160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二计算的逾
期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南
通泽湛建材木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宁波雨华建材有限公司
律师费损失9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三、被告南通泽湛建材木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雨华
建材有限公司保全申请费120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3043元，由被告南通泽湛建材
木业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
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672号

巫蓉：本院受理原告林杰与被告巫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211民初367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巫
蓉返还原告林杰借款8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25元，由被告巫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巫蓉负担，此款由原告林杰
预付，被告巫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
林杰。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即视为送
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428号

宋南京：本院受理原告王方均与被告宋南京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王方均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劳务报酬17324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
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裁定
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决定由审判员王枫独任审判。本院定
于2022年7月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464号

汕头市金平区鑫联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原告浙
江平行线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汕头市金平区鑫联英语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初1464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汕头市金平区鑫联英语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平行线文
化有限公司广告费55000元，并支付以未付广告费为基数
自2020年4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2%
计算的违约金、滞纳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452号

韩德永：本院受理原告徐建旦与被告韩德永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韩德永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防范虚假诉讼告
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开庭传票、小额转普通裁定书、一审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5日9时0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82号

东莞真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蒙
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真爽科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9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23号

王帅：本院受理原告袁巍与被告王帅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
民初12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8110号

苑徐成：本院受理的原告戴璐与被告苑徐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12民初181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1144号

上海弢合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东元电
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弢合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作为被告无法通过直接、转交、留置等方
式进行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亦无法确定有效收件地址，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1144号民事判决书：一、解除
原、被告之间的两份《工业产品买卖合同》；二、被告上海弢合
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浙江东
元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货款5644元，并支付自2022年3
月1日起至归还货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三、驳回原
告浙江东元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50元，由被告上海弢合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587号

崔冬云（福建省南平市蒲城县莲塘镇吕处坞村马洋6
号，公民身份号码352124196912060651）：本院受理
原告郑芬玉与被告崔冬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587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崔冬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归还原告郑芬玉借款本金936600元，并支付利息
326207.96元（已算至2021年8月17日，之后逾期利息以
借款本金936600元为基数，自2021年9月23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郑芬玉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616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6815元，由被告
崔冬云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14号

顾志辉（公民身份号码：3302061973****4317）：

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诉
被告顾志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因
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顾志辉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保险理赔款损失47900
元，并支付以469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从2021
年12月23日起计至实际履行日止）。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998元，财产保全费49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147元，由
被告顾志辉负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
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47号

孔令龙、孔令辉：陈二迎与孔令龙、孔令辉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经审理完毕。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有关裁判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447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孔令龙支付原告陈二迎价款
25000元，并支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19年12月25日起至
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孔令辉对被告孔令龙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案件受理费471元，由被
告孔令龙、孔令辉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701号

吴知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及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保险
金损失1209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院指定的举证期至开庭前一日止，逾期视为放
弃举证的权利。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丁金琴
独任审判，定于2022年7月6日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581号

李杰（公民身份号码：3412811983****8136）：本
院受理原告滑农土与被告李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
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关文
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即时支付货款104500元;二、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7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梁弄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宣判时间为2022年7月8日，
领取裁判文书时间为2022年7月8日，案件宣判后不再公
告送达裁判文书。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840号

苟兴高：原告吕远超与被告苟兴高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
初8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苟兴高支付原告
吕远超货款64692元及逾期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履行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十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1417元，由被告苟兴高负
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付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884号

海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周亚刚: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小
朱挖掘机租赁服务部与被告海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周亚
刚、周长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
讼须知、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
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7月13日上午
9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机关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
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1410号

山东友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津
鸿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友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湖南上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82民初1141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
自动履行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516号

李忠文：本院受理原告韩超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3516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
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1.你支付370000元欠款，同

时支付从2021年9月17日开始至实际偿还之日止的利息
（暂计至2022年3月17日共计14700元）；2.本案诉讼费由
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22年7月13日8时30分在本院周巷法庭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668号

许来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慈溪支行与被告许来伟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庭审直播规定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
卡、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定于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236号

王世瑜：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国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
22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王世瑜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陈国建货款91425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86元，由被告王世瑜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370号

王欢: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匡堰向洋童装厂诉你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
法律后果告知书、（2022）浙0282民初137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
匡堰向洋童装厂加工款33749.2元，并支付该款自2022
年2月7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3.7%计算的利息
损失。案件受理费646元，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横河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414号

张文庭:本院受理原告徐菊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
初14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文庭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徐菊英货款9400元。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向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207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25号

陈小辉:本院受理原告徐佰权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
（2022）浙0282民初12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徐伯权货款87736元，并支付
该款自2022年1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
5.55%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1993元，由你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财产保全申请费
897元，由你负担，因原告已预交，由你直接支付原告，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
院横河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68号

范大伟、罗全香、浙江瑞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11民初16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范大伟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代偿款83062.12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案件受理费
232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882元，由被告范大伟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169号

范大伟、罗全香、浙江瑞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11民初16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范大伟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代偿款76067.41元，并支付利息损失；2、案件受理费
211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674元由被告范大伟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4民初1627号

潘行月:本院已受理原告倪海光诉被告潘行月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三
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